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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

*ST

中安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博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161,749,433.15 5,417,149,338.46 -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80,140,342.91 313,343,557.56 -42.5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5,976,663.50 64,412,671.97 -450.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83,727,966.28 605,153,578.14 -2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9,700,810.87 -99,195,559.00 -1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7,982,039.50 -50,569,096.41 -5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2.44 -60.10 增加17.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08 -12.5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8,489.4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274,848.9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82,443.6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5,441.56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3,584.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877,

724.96

所得税影响额 -315,854.90

合计

-31,718,

771.3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0,56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

公司

527,977,

838

41.15 527,977,838 冻结

527,977,

838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

51,606,004 4.02 无 国有法人

张奕彬 7,434,892 0.58 无

境内自然

人

国金证券－浦发银行－国

金中安消增持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5,899,385 0.46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杨琪 5,818,900 0.45 无

境内自然

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利11号单一资金信托

5,290,730 0.41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刘晓东 5,006,320 0.39 无

境内自然

人

邱家俊 4,331,800 0.34 无

境内自然

人

许钢生 3,996,772 0.31 无

境内自然

人

邱卫斌 3,981,200 0.31 无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51,606,004 人民币普通股 51,606,004

张奕彬 7,434,892 人民币普通股 7,434,892

国金证券－浦发银行－国金中安消增

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899,385 人民币普通股 5,899,385

杨琪 5,818,900 人民币普通股 5,818,9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11号单

一资金信托

5,290,730 人民币普通股 5,290,730

刘晓东 5,006,320 人民币普通股 5,006,320

邱家俊 4,3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1,800

许钢生 3,996,772 人民币普通股 3,996,772

邱卫斌 3,98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81,200

封标 3,71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3,877,2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61%，其通过中恒汇志

持有公司股 份527,977,8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15%，通

过国金中安消增持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5,899,

3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6%。 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他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28,352,

916.62

572,514,182.35 -25.18 主要系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890,

000.00

51,255,000.00 -70.95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

致。

应收票据 15,310,082.28 552,608.59 2,670.51

主要系本期使用承兑汇票结算增

加所致。

存货

116,237,

719.50

1,103,371,

679.45

-89.47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导致

的存货和合同资产重分类所致。

合同资产

951,390,

832.25

100.00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导致

的存货和合同资产重分类所致。

预收款项 36,084,946.04 -100.00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导致

的预收账款和合同负债重分类所

致。

合同负债 68,753,324.58 100.00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导致

的预收账款和合同负债重分类所

致。

应付利息

130,764,

663.01

99,688,092.28 31.17

主要系应付债券计提利息暂未支

付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0,025,

632.80

133,528,036.58 -17.60 主要本期汇率波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1-3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483,727,

966.28

605,153,578.14 -20.07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业务未正常开

展导致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410,498,

129.57

486,934,695.63 -15.70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业务未正常开

展导致成本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9,493,978.10 12,550,557.53 -24.35

主要系业务未正常开展导致销售

费用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10,558,913.96 14,654,084.43 -27.95 主要系业务未正常开展所致。

营业外支出 34,994,986.69 51,655,444.64 -32.25

主要系16债部分达成和解罚息支

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738,633.84 6,865,714.38 -60.11

主要系利润下降导致所得税费用

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1-3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640,118,

936.86

877,807,740.43 -27.08 主要系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00,200.05 194,640.09 619.3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增值税返还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6,790,376.35 66,085,470.63 -74.59

主要系业务未正常开展其他往来

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234,295,

192.18

386,028,123.31 -39.31

主要系业务未正常开展导致采购

支出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65,857,

095.18

119,219,690.46 123.00

主要系安防运营服务业务支付代

客户临时保管的资金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5,930,954.01 16,103,900.90 -63.17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大额长期资产

购置支出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1,600,000.00 - 100.00 本期支付购买浩霆子公司股权款。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45,780,

000.00

75,000,000.00 -38.96

主要系公司购置理财产品减少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7,379,714.42 10,959,572.14 -32.66 主要系公司银行授信下降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51,427,

161.30

46,714,928.94 224.15

主要系本期收到拆借资金增加及

代客户临时保管减少所致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8,130,846.15 50,713,294.98 -83.97 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378,195.30 21,361,319.41 -88.87

主要系公司资金紧张，支付利息减

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1,846,366.95 117,236,734.62 -89.90

主要系本期偿还拆借资金减少以

及代客户临时保管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冻结事宜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3,877,2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61%。 其中，

通过中恒汇志持有公司股份527,977,8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15%；通过国金中安消增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5,899,38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6%。 其累计被冻结股份527,977,838股， 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98.89%，占公司总股本的41.15%。

由于中恒汇志自身债务及诉讼事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权已被司法轮候冻结，包含其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

门账户所持股份。前述冻结暂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暂未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但鉴于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警平仓线，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他诉讼或诉前保全

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与中恒汇志持续沟通、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处理股份冻结相关事宜。

3.2.2、投资者诉讼事宜

2019年5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5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2019]46号）、《市场禁入决定书》（[2019]7号），中国证监会认定公司存在违法事实。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合计801例，上海金融法院

已受理的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77,359,874.71元，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7）。

3.2.3、控股股东应补偿股份赠送事宜

2014年12月，公司以7.22元/股的价格向中恒汇志发行395,983,379股股份购买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并签订

了《利润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标的资产中安消技术的利润补偿期间为2014年、2015年、2016年，

对应拟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为21,009.53万元、28,217.16万元、37,620.80万元，补偿测

算对象为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内实现的净利润的年度数及各年累计数。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瑞华核字[2015]48340008号）、《关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6]

48340008号），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7]003966号），经测算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数合计为176,751,

344股股份。 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应补偿的176,751,344股股份补偿方式为

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

份将不参与该赠送），在册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扣除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

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由于中恒汇志自身债务及诉讼事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轮候冻结，包含其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

门账户所持股份，致使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赠送事宜至今未能推进实施。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

应补偿股份实施事宜，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中恒汇志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

置的专门账户所持股份不属于中恒汇志的财产，其权利人为公司在册股东，有关本次诉讼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披露的

《中安科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3.2.4、现金管理计划情况

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现金管理计划的议案》，为实现公司资

金的有效利用，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两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资金开展现

金管理，在额度范围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月度现金管理使用额度情况如下：

时间 现金管理使用额度（人民币元）

2020-01-31 13,570,000

2020-02-29 16,040,000

2020-03-31 13,890,000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

诺

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

诺

股

份

限

售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承诺自现金认购股份交易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为实施盈利预测补偿方案的除外）。

自认购股份

的发行结束

之日起的36

个月内

是 是

详见注

1

详见

注1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中

恒

汇

志

若置入资产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在补偿期间实

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利润预测数，中恒汇志应进

行补偿。

2014/2/14

至

2016/12/31

否 否

详见注

2

详见

注2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两年内，通过股权并购、

资产重组、业务重组或放弃控制权等方式避免同

业竞争。 在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期间，如承诺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任何第

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形成竞争，则承诺人或其控制企业将立即通知上

市公司，并将该等商业机会供上市公司优先选

择。

2014/6/10

至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之

日

否 否

详见注

3

详见

注3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承诺减少和规范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确

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需遵循市场化原

则和公允定价原则公平操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履行交易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不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4/6/10

至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之

日

是 是 ? ?

其

他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承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

不占用中安消技术资金。 若违反本承诺，承诺人

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2014/10/20

至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之

日

是 是 ? ?

其

他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保证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

构、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2014/6/10

至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之

日

是 是 ? ?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中

恒

汇

志

中安消技术及其子公司租赁的房屋存在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书的瑕疵，但对本次重组和上市公司

未来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如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因此租赁物业瑕疵受到经济

损失，中恒汇志承诺对此予以赔偿。

2014/10/20

至租赁关系

结束

是 是 ? ?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中

恒

志

深圳科松2015-2017年三年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1,310.88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

为计算依据）。 除各方另有约定外，中恒志对标

的公司承诺利润全额承担补偿义务和保证责任。

2015/10/20

至

2017/12/31

是 是

详见注

4

详见

注4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卫

安

控

股

承诺泰国卫安2016-2018年度的净利润累计数不

低于30,111.65万泰铢（净利润数均以标的公司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确定）。 除各方

另有约定外，卫安控股对泰国卫安承诺利润全额

承担补偿义务和保证责任。

2016/4/20

至

2018/12/31

是 是

详见注

4

详见

注4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涂

国

身

本人承诺，本次收购泰国卫安完成后，本人将严

格控制除泰国卫安外的其他企业从事现有业务

经营，不以任何形式开展与标的公司及中安科股

份有限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产生潜在同业竞争

的业务。

2016/4/20

起

是 是 ? ?

其

他

承

诺

其

他

中

恒

汇

志

一、本公司承诺督促中安科于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一年内实现对金誉阿拉丁的债权本金人民币

2500万元及相应孳息人民币800万元。 二、本承

诺为不可撤销承诺，若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一年

内，中安科未能实现上述债权，本公司将予以补

偿中安科相应损失。

2015/12/31

起

否 否

详见注

5

详见

注5

注1：控股股东自愿延长所持股份限售锁定期

2017年12月30日、2018年1月20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限售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266、

2018-003），中恒汇志自愿将其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延期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6月29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自愿延长股

份限售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中恒汇志自愿将其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延期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27

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限售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9），中恒汇志自愿将其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延

期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28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限售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0），中

恒汇志自愿将其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延期至2020年12月31日；。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持有

人

所持股数

（股）

原限售截止

日

第一次延期 第二次延期 第三次延期 新限售截止日

1

深圳市中恒

汇志投资有

限公司

395,983,

379

2017年12月

30日

2018年6月

30日

2018年12月

31日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2月

31日

2

深圳市中恒

汇志投资有

限公司

131,994,

459

2018年1月23

日

2018年6月

30日

2018年12月

31日

2019年12月

31日

2020年12月

31日

合计

527,977,

838

- - - - -

注2：中恒汇志关于置入资产盈利预测及补偿的承诺履行情况

2014年、2015年置入资产经营业绩未达业绩承诺，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中恒汇志已将须补偿的48,

691,587股股份托管于其在招商证券开立的专门账户，并由公司董事会进行监管。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2016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将上述专门账户中的应补偿股份先行赠送给中安科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中安科董事会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因中恒汇志自身诉讼事项，专门账户中的48,691,587股股份已被冻结，赠送事项至今尚未能实施。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度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2017]003966号），中安消技术2014-2016年度盈利预测未全部实现，其应补

偿的股份数量合计为176,751,344股，经测算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数合计为176,751,344股股份。 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

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应补偿的176,751,344股股份补偿方式为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

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将不参与该赠送），在册股东按其持有

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扣除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截至

目前由于中恒汇志自身债务及诉讼事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轮候冻结，包含其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

门账户所持股份，致使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赠送事宜至今未能推进实施。

此外，根据重组上市时公司与中恒汇志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在补偿期间届满时，公

司应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中恒汇志将另

行补偿股份。目前，公司已聘请专业机构开展资产减值测试，将在结果出具后确认中恒汇志最终应当补偿的股份。鉴于目前公

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比例较高，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股份冻结情况及其影响，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处置事项，督促控股

股东采取有效措施，尽早履行应补偿股份处置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实施事宜， 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起诉

状，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中恒汇志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门账户所持股份不属于中恒汇志的财产，其权利人为公司在

册股东，有关本次诉讼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披露的《中安科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注3：同业竞争尚在处理中的公司为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智慧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万家安全

系统有限公司、陕西吉安科技防范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放弃将上海

卫安及其子公司北京万家纳入上市公司体系的计划，同时，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按照重组时作出的承诺以适当方式消除同业竞争情形。 上市公司与中恒汇志的《股权托管协议》将继续履行，直至同业

竞争情形消除，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8-078、2018-083）。

注4： 深圳科松盈利承诺期已届满， 其2015-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

378.36万元，与累计业绩承诺差异932.52万元，完成业绩承诺盈利的28.86%，未实现业绩承诺。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深圳科松原股东需向公司累计补偿现金3,603.80万元，扣除目前已补偿现金286.02万元，仍需向公司补偿现金

3,317.78万元，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

泰国卫安盈利承诺期已届满， 其2016-2018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25,

917.88万泰铢，与累计业绩承诺差异4,193.77万泰铢，完成业绩承诺盈利的86.07%，未实现业绩承诺。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

《泰国卫安收购项目盈利补偿协议》及《泰国卫安收购项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泰国卫安原股东卫安控股有限公司

需向公司现金补偿18,109.81万泰铢，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

注5：因与金誉阿拉丁诉讼纠纷事项，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7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债权

诉讼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9），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已收到法院《民事调解书》，截至目前，该事项尚未完结。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博文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654

公司简称：

*ST

中安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

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

段或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说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解释性说明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全文与本报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鉴于2019年度公司未满足《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的条件，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董事会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该预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中安 600654 ST中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凯 秦尧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800弄D栋9楼 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800弄D栋9楼

电话 021-61070029 021-61070029

电子信箱 zqtzb@600654.com zqtzb@600654.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智能系统集成、安保运营服务和智能硬件制造的综合服务商，

能够为客户提供覆盖“信息安全、工业安全、人身安全” 等的整体解决方案。业务布局涵

盖智能硬件生产，智能系统集成，工程施工，以及安保运营服务等全产业链，公司通过各

地子公司模式在内地各大主要城市开展业务，并在香港、澳门、泰国及澳大利亚等“一

带一路” 国家设有重要子公司。 主要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金融、医疗、交通、科教、地

产等领域。

（一）公司业务及经营模式

1、内地业务板块

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在各个领域普及应用，公司将各内地（指国内除港澳台

地区以外的）子公司的优质项目资源进行整合，围绕智慧城市的智能系统集成业务，重

点深耕“智能交通” 、“智慧医疗” 、“网络信息安全” 等三大领域，并设立三大事业部统

筹各子公司的业务方向。内地智能硬件制造板块，则主要从事智能安防和智能家居等硬

件产品设计及生产，是智能系统集成产业链的有效补充。 主要及经营模式如下：

（1）智能交通

公司的智能交通业务板块，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整合

交通指挥平台、视频监控、电子警察抓拍、交通信号控制、交通诱导发布、车载云台监视、

智能公交、机场铁路等子系统，实现了交通运行检测、交通运输分析、国民出行分析、交

通战略决策等功能的融合，使交通管理更智能化、精细化，提高了交通部门的决策分析

能力和调控管理能力，提升了公众出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现已成功应用于金沙公交枢

纽综合体建设项目公交营运信息化工程、济阳县国省道智能交通安全系统建设工程、成

都火车南站公交枢纽站、昆明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监控及综合布线二期等项目。

（2）智慧医疗

公司重视关注现代医疗每个环节，将智能化技术引入医疗业务板块，打造整体化智

慧医疗解决方案。 该方案囊括医院业务信息系统（网上预约、自助挂号、自助付费、智慧

导诊、医院信息系统、实验室信息、影像管理、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医疗常规净化系

统（产科、实验室、层流病房、洁净手术部、重症监护室ICU、消毒供应中心CSSD）、医院

安全防范系统（人员车辆出入控制、视频安防、异常自动报警、紧急广播、可视化电子巡

更、全区域无线对讲）、楼宇控制系统（楼宇自控、综合布线、网络建设、信息发布、能源

管理、环境监测）等，可为医疗工作者和病患创造更加舒适、便利、高效的现代化医疗环

境。 现已成功应用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新能源实验室项目、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项

目、西安市长安区医院迁建项目、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等项目。

（3）网络信息安全

公司的网络信息安全业务板块可为政府、 学校、 银行等机构的信息化安全保驾护

航。 公司主要通过安擎数据分析系统（海量数据收集、智能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自动

化联动）和安视威胁管理系统（安全攻击防范、设备和资产管理、设备安全准入控制、设

备可控性检测、视频设备风险漏洞报警）构建了一套成熟完善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将

应用与防御并重， 实现了前端网络设备与应用设备的迅速整合， 提升了网络管理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让网络全栈感知、安全无忧。现已成功应用于“智慧岚山” 云计

算中心及综合应急指挥中心项目、宁波大学信息网络安全服务保障项目、宁波智慧城管

中心网络安全运维服务项目、宁波海关网络安全设备及配件采购项目、昆明市公安局互

联网信息监控中心建设工程等项目。

（4）其他智能系统集成业务

除上述重点发展业务之外，公司还从事智能建筑、公共安全、智慧教育等类型的系

统集成业务。智能建筑系统包括综合布线、楼宇自控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视频音频系

统、信息发布系统、车辆管理系统、安防系统、IBMS、大数据分析平台等，落地于酒店、商

业综合体、文体综合体、社区等各类建筑中，使运营变得更加简单高效，让消费者拥有更

好体验。

公共安全方面，公司结合公安、安监、监狱、消防、社管、环保等部门的实际需求，打

造综合性公共安全一体化平台，协助各部门进行事前监测、事中指挥调度及事后评估管

理，从而提升城市与乡村的常态运营、应急处理和安全管理水平。 通过常规、垫资分期、

PPP等多种建设模式，提供定制化服务，满足“平安城市” 、“天网工程” 、“雪亮工程” 中

治安、区域、交通、应急指挥等管理和监控需求。

智慧教育系统包括收费管理、智能排课、接送服务、工资管理、学籍管理、资产管理、

考勤管理、人事管理、经营核算等。以各种应用服务为载体，将教学、科研、管理和校园生

活充分融合，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优化学校资源分配，促进现代化网络信息教育进程

发展。

（5）智能硬件制造

公司智能硬件制造板块的子公司，主要研发和制造物联网传感器、智慧家居产品、

专业安防设备， 是新国标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制定起草单位，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00)专家组重要成员。 产品主要有编解码设备、4G移动监控设备、森林防火设

备、门禁产品、停车场产品、巡更产品、通道闸产品、访客产品、动态密码锁、平台软件、探

测器、传感器、报警主机、网络报警一体机、报警盒子、网络高清摄像机、SDI摄像机、高清

红外智能高速球、网络高清高速球、远距离云台摄像机、TVI摄像机、模拟摄像机等。 公

司严格把控产品质量，产品输出世界各地，广泛服务应用于多个行业领域，与华为、万科

等知名品牌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2、国际业务板块

公司国际业务（是指包括国内港、澳、台地区及国外）主要以安保运营服务业务为

主，通过在香港、澳门、澳大利亚、泰国等“一带一路” 的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为各地区

的政府、公共设施、大型企业、零售客户等提供安保物流、安防科技以及人力安防等服

务。各国际子公司均在当地拥有长期、稳定的客户服务经验，也是公司战略布局安防、安

保全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公司位于香港的下属公司成立于1977年，是香港仅有的两家三证齐全（人力安保、

武装押运及电子安防运营牌照） 的保安企业之一， 同时具有一类危险品许可证

（License� for� Category� 1Dangerous� Goods）、 保 安 人 员 许 可 证（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 及枪支弹药持有许可证 （“License� for� Possession” of�

firearms� and� ammunition）等CIT� 服务必须的资质；公司位于澳门地区的下属公司

成立于1990年，持有澳门警卫服务和武装押运的牌照，是澳门少数的资质齐备的保安公

司，主要从事人力安保和武装押运等业务；公司位于澳洲的子公司澳洲安保集团最早业

务始于1998年，具有较为齐全的安保服务资质，能够在澳洲全境六个州和两个领地开展

武装安保、拥挤疏导、电子安防、防盗报警、要员警卫等业务；公司位于泰国的下属公司

最早业务始于1996年，长期专注于泰国地区人力安保服务，并按照国际化服务标准及当

地行业规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服务及培训体系，具有人力安保培训的业务资质，使保安

服务的员工具备使用基本消防设备、 通讯器材、 技术防范设施设备和相关防卫器械技

能。

（1）安保物流业务

安保物流业务主要是为现金及贵重物品的转移提供物流管理服务， 包括现金及贵

重物品的武装押运运输、存管、清点、转移等等。为了保障现金及贵重物品运输的安全性

以及存储的安全性， 包括香港、 澳门等地的下属公司不仅具备相关武装押运的运营资

质，还具备完备的运输工具、防护设备、员工资质以及严格安全防护操作准则。

国际子公司在现金管理及贵重物品物流管理方面， 配备超过130辆高规格装甲车，

600余部防护枪械，每日为大至各类金融机构，小至零售商铺的营业网点提供现金及贵

重物品的清点、转运、互换及存储服务。 在香港公司的现金处理中心（金库），拥有完善

的现金点算、分类、核实以及存管系统，不仅确保现金及贵重物品处理过程在高度安全

的环境下完成，还能提供安全、高效的分拣及投递业务；澳门公司也根据银行金库标准

建立了全钢金库。押运方面，通过武装押运车及武装押运团队保障转运的安全性和高效

性；存储方面，TRI-GUARD全自动智能保险箱，引进先进智能系统，为客户提供给银行

金库级标准保险。

（2）安防科技业务

国际安保运营服务还涉及在客户端为其提供综合安防科技服务解决方案， 包括提

供电子安防系统方案、智能身份识别方案、网络信息安全方案、CCTV监控系统、视频分

析服务方案以及零售分析方案等。安防科技业务实质是将安防、安保设备进行智能化的

系统集成，并按照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地设计综合安保运营方案并实施，同时还会根据

需要提供后续的设施管理和维护服务。

近年来，随着内地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在安防系统集成领域，内地的智能化、数字化

的服务方案走在世界前列， 因此公司内地智能系统集成业务经验与国际安防业务可以

形成良性互动，海外安防科技的技术方案也能为内地业务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公司下

属国际的香港公司、澳门公司以及澳洲安保集团均可提供安防科技服务，其中澳洲安保

集团拥有365日全天运作的甲级监控中心，已通过ASIAL认证，服务对象超过14,000个

商业及住宅的单位。

（3）人力安防业务

公司国际业务中，人力安防包括人力安保、安全护卫以及安保培训业务等。 下属的

国际公司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形成了长期、短期的人力安保服务服务方案。 长期人力

安保主要包括提供定点安保、武装安保、个人安保等服务；短期人力安保主要包括各类

大型活动的安全护卫、特定人群疏散以及人群管理等服务。

人力安防服务需要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差异化的服务方案设计，澳洲安保集

团的人力安防服务对象包括大型连锁零售商超、购物中心、银行、学校、医院、场馆、州政

府、机场等；泰国公司则主要为航空公司、机场、酒店、商场、物业等客户提供安保系统解

决方案，以航空公司为例，则主要提供客户提供安全检查、行李保管寄存、滞留人员监

察、地勤服务等机场配套服务，业务遍及泰国各个地区。

安保业务培训方面，香港公司拥有经过专业认可的保安警卫培训计划，能提供受认

可的基本警卫资格；泰国公司具有人力安保培训的业务资质。安保培训能够为各下属国

际公司提供优秀的安保人才，还能为公司带来广泛的客户资源，也是各公司在人力安防

领域被行业认可的重要标志。

公司下属的国际公司香港公司、澳门公司、泰国公司及澳洲安保集团，不仅能为大

型活动提供安保服务，也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为客户提供长期稳定的人力安防服务。2018

年在澳洲举行的世界级运动会，澳洲安保集团是四大指定安保提供商之一。香港卫安为

香港机场提供行李寄存、机场退税等服务。而泰国卫安通过长期为泰国各大航空公司提

供安保服务，已经与泰国各大航空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二）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公司归属于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I65）” 。

1、智慧城市系统集成行业情况

根据IDC发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中预测，至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

相关支出规模将达到1240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18.9%，其中，中国市场支出规模将达

到26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当前，国家政策大力推进的“新基建” 战略布局，推进建设数字型、智能化、融合创

新的基础设施体系， 主要就是建设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方

面。“新基建” 将会带动城市向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使城市更加“智慧” ，对

整个智慧城市系统集成行业都是重大的发展机遇。

2、安保运营服务行业情况

根据Freedonia机构的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私人安保服务市场规模大概3,

310亿美元，至2022年，全球安保市场将保持6%的增长速度。伴随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

战略逐步向取得与相关国家合作的机遇，国内大型企业逐步向海外进行市场拓展时，相

应的也形成了广泛且稳定的安保运营服务的需求。 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数据，2019年

度，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对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0.4亿美元，对外承包

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62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944

份，新签合同额1,548.9亿美元。 这些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同时，对于员工安全以及财

产安全都有大量的需求。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417,149,

338.46

5,602,026,739.84 -3.30

9,250,357,

345.92

营业收入

2,893,998,

292.23

3,626,490,672.52 -20.20

2,969,164,

70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857,528.22

-1,980,671,

975.57

103.38 -735,030,82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792,468.67

-1,771,793,

989.00

87.59 -714,870,98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13,343,557.56 214,638,351.44 45.99

2,168,448,

834.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4,757,551.74 46,894,725.98 208.69 -330,291,427.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1.54 103.25 -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1.54 103.25 -0.57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6.98 -168.12

增加195.10个

百分点

-28.9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05,153,578.14 683,279,306.61 640,644,483.73 964,920,92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9,195,559.00 -94,865,341.56 -94,123,566.29 355,041,99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50,569,096.41 -42,516,212.98 -43,099,790.56 -83,607,36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4,412,671.97 30,573,503.34 -72,154,816.88 121,926,193.3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4,6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0,56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深圳市中恒汇

志投资有限公

司

527,977,838 41.15 527,977,838 冻结 527,977,838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仪电电子

（集团）有限

公司

51,606,004 4.02 无 国有法人

张奕彬 606,700 7,434,892 0.58 无

境内自然

人

国金证券－浦

发银行－国金

中安消增持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5,899,385 0.46 无 其他

杨琪

1,218,

900

5,818,900 0.45 无

境内自然

人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聚

利11号单一资

金信托

5,290,730 0.41 无 其他

邱家俊

4,331,

800

4,331,800 0.34 无

境内自然

人

刘晓东

4,045,

920

4,045,920 0.32 无

境内自然

人

邱卫斌

3,977,

700

3,977,700 0.31 无

境内自然

人

封标

2,059,

000

3,716,300 0.29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3,877,2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61%，其通过中恒汇志持有公司股份527,977,83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15%，通过国金中安消增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

公司股份5,899,3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6%。 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

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

场所

中安消股份

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

16中安

消（安债

暂停）

136821

2016年

11月10

日

2019年

11月11

日

1,100,000,

000

4.45%

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上海

证券

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出具了《关于对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及其发行的相关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C” ，维

持“安债暂停” 的债项信用等级为“C” 。

5.4 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年 2018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94.22 96.17 -1.95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5 -0.32 36.38

利息保障倍数 1.04 -8.88 111.7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5,417,149,338.46元，净资产 313,343,557.56� 元，实现营

业收入2,893,998,292.23元 ， 实 现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66,

857,528.22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

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51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中安消（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上海投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中安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上海中安消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上海安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翎消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上海翎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上海翎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浩霆电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五级 100.00 100.00

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中安消(苏州)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卫安1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卫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卫安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运转香港（文件交汇中心）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万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科卫保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天津市同方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苏中科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安消技术（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OceanPacificTechnologyLimited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杭州天视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SharpEagle（HK）Limited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北京中安消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SincereOnLimited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豪恩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豪恩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深圳科松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常州明景物联传感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深圳市豪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卫安（澳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澳门中安消技术一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中安消技术日本株式会社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澳洲安保集团：

ChinaSecurity&Fire （Singapore）

Pte.Ltd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SecureCorpPtyLtd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VideoAlarmTechnologiesPtyLtd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LawmateAustraliaPtyLtd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LawmatePtyLtd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泰国卫安集团：

卫安控股（泰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卫安安保服务（泰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卫安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卫安航空安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Perfekt� Technology� and� Systems�

Co.,Ltd

全资子公司 四级 10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6户，减少1户，其中：

1.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

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上海翎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上海翎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深圳市豪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新设成立

上海翎消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深圳市浩霆电子有限公司 其他

涉县中博瑞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

2.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宁波益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年报“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ST中安 公告编号：2020-020

债券代码：136821 债券简称：16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

示及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本公司申请之日后五个交易日内，根据情况，决定是否

撤销对本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期间，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鉴于公司目前存在投资者诉讼， 债券逾期情形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股份涉诉， 公司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若公司被实施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将继续在风

险警示板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 “*ST中安” 变更为 “ST中安” ， 公司股票代码

“600654” 不变，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是否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尚需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审计的2017年度、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3.2.1条第

（一）项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5月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

“ST中安” 变更为“*ST中安”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为5%。

二、公司2019年度审计结果情况

2020年4月28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为公司出具了《中安科

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0]007094号）。 经审计，截至2019年末，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13,343,557.56万元， 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

893,998,292.23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857,528.22万元。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20年4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关于退市风险警示情形进行

了逐项排查。经排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

形已经消除，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第13.3.1条及公司2019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

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

示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的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

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申请之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决

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

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四、公司涉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情况

1、投资者诉讼赔偿风险

2019年5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4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2019]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46号）、《市场禁入决定书》

（[2019]7号），中国证监会认定公司存在违法事实。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

关法律文书合计801例，上海金融法院已受理的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

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77,359,874.71元。

2、公司“16中安消” 债券出现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2016年发行的11亿公司债券已到期但尚未完成兑付，

公司与债券持有人签署的债务和解协议共计556,506,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公司目前仍在与债

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等相关方就债券到期处置方案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后续进展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出现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使得公司可能面临支付相关

罚息、面临诉讼等风险，此外为债券提供担保的资产，亦可能存在因债权人主张担保物

权而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且被轮候冻结

截至本报告披露时止，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533,877,2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61%。 其中，通过中恒汇志持有公司股

份527,977,8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15%；通过国金中安消增持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5,899,3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6%。 其累计质押股份

479,098,000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89.7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7.34%；累

计被冻结股份527,977,838股， 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98.89%，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5%。

前述质押、冻结暂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暂未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未导致

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但鉴于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

碰预警平仓线，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他诉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

的风险。

鉴于上述原因，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申请。 根据相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公司申请之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及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若公司股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将继续在风险警示板

交易，公司股票简称将由“*ST中安” 变更为“ST中安” ，公司股票代码“600654” 不变，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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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

4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2020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2020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可供股东

分配利润为负，不满足《公司章程》的利润分配的条件，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董

事会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

他形式的分配。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中安科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23）详

见2020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2020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2020年4月30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中安科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详见2020年4月

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融资及担保计划的议案》

《中安科关于2020年度融资及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详见2020

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现金管理计划的议案》

《中安科关于2020年度现金管理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详见2020年

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中安科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详见2020年4月

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董事会关于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详见2020年4月

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2020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中安科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28）详见2020

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中安科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20）详见2020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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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

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发表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符

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事务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的经验和能力，在2019年度财务审计工作中尽职尽责，坚持独立审计准则，保证了公

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较好地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监事会同意续聘其为公

司2020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本次续聘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能够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信息；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我们同意本项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带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所包含的信息能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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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

[2012]44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证公字

[2013]13号)的规定，编制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 ）。 现将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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